
 
 

 

 

新加坡上市公司董事核心课程(普通话) 

课程安排 

主办机构: 新加坡交易所、新加坡董事协会 

对象：   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与董事会成员 

日期:  2023年09月19,21,22,26,27日 

地点:  网络直播 

收费:  公众人士   : $4,600.80 新元 (包括消费税） 

  新加坡董事协会会员优待价 : $3,942.00 新元 (包括消费税） 
CPD:           24小时 

----------------------------------------------------------------------------------------- 

上市公司董事核心模块课程的目的 

 

上市公司董事 (Listed Entity Director (LED))中文核心模块课程主要探讨新加坡的商业与上市的监管环境，以及

2018年8月公布的“公司治理准则”和相关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最新变化。课程内容使用相关案例的

分析，并专注于上市公司董事个人层面和董事局全体的角色与责任。 

 

根据新交所主板条规210(5)(a)的Practice Note 2.3 和新加坡凯利板条规 406(3)(a)的Practice Note 4D，首次担

任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董事都必须参加按新加坡交易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 (Listed Entity Director (LED))核心课

程。 

 

上市公司董事 (Listed Entity Director (LED))核心课程包括模块一至四，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概要课程 (模块

九)，为首次担任新加坡上市公司董事提供基础的知识。其他可选修的课程是关于审计委员会，董事会风险委

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目前只以英文提供。 

 

如首次担任新加坡上市公司董事的第一语言是中文，就必须参加中文的核心课程。我们也强烈鼓励现任董事参

加核心课程，以了解最新上市的监管要求。这将使他们更新知识来更有效的执行董事的任务。 

 

 

 

课程安排 

 
LED 1 - 这个单元是为了指导学员关于公司及董事一般上所面临的合规要求，以及如何履行董事个人的义务，

与合规的方式来治理公司。 

 

 

 

第一天 九月十九日 
 

  

9.00 am LED 1 

▪ 主题介绍 

▪ 有关的法律 

▪ 新交所上市规则( 第一部分) 

黄温芳女士 

10.30 am 休息 

10.45 am LED 1 

▪ SGX 上市规则( 第二部分) 

▪ 公司治理规则 

▪ 公司治理准则 

▪ 董事会结构 

黄温芳女士 

12.45 pm 

 

午餐 

1.45 pm LED 1 

▪ 董事会议程 

▪ 董事会职责 

▪ 董事的职责及法律义务(第一部分) 

许廷芳先生 

3.15 pm 休息 



 
 

 

 

3.30 pm LED 1  

▪ 董事的职责及法律义务(第二部分) 

许廷芳先生 

4.00 pm 座谈会 

5.00 pm 结束 

 

 

 

 

LED 2- 这个单元是关于董事局的动态，涵盖了董事局应如何有效的与管理层建立起关系。这个单元也会谈到

董事会的管理与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关系所需要的平衡，以及在与组织的目标保持一致的同时，该如何保持董

事的独立性，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天                  九月二十一日 

  

9.00 am LED 2  

▪ 主题介绍 

▪ 有效的董事局 

▪ 董事局的动态 

谢锦发先生 

10.30 am 休息 

10.45 am LED 2 

▪ 董事会/管理层关系 

▪ 董事会主席的责任 

谢锦发先生 

12.00 pm 问答的时间 

12.30 pm 结束 

 

 

 

 

 

LED 3- 这个单元是关于董事局扮演双重作用：合规与绩效，并探讨在多个利益关系者的当今背景下，所构成

的绩效和价值创造的概念。这个单元也会谈到以不同的商业模式，创新和战略，来帮助公司创造价值.  

 

第三天    九月二十二日 
 

 9.00 am LED 3 

▪ 主题介绍 

▪ 管理绩效 

▪ 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 

冼明先生 

10.30 am 休息 

10.15 am LED 3 

▪ 革新创新 

▪ 经营策略 

▪ 企业发展 

冼明先生 

12.00 pm 问答的时间 

12.30 pm 结束 

 

 

 

 
  



 
 

 

 

LED 4 - 这个单元是作为探讨董事会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并与股东相对）的职责，并了解关于可持续性报告的

相关监管要求，以及可持续议程背景下的利益相关参与者。这个单元也会介绍董事局对于股东的职责，包括公

司报告，股东大会，投资者和媒体关系以及危机管理的事项。 

 

 

第四天 

 

九月二十六日 
 

 

9.00 am LED 4  

▪ 主题介绍 

▪ 公司报告 

▪ 利益相关者的管理 

▪ 股东权益和参与 

吕玲玲女士 

10.30 am 休息 

10.45 am LED 4 

▪ 投资者关系 

▪ 媒体关系 

▪ 危机管理 

冼明先生 

12.00 pm 问答的时间 

12.30 pm 结束 

  

 

 

 

 

LED 9 -这个单元将深入探讨董事会在可持续发展治理中的作用和董事的职责。在强调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 

TCFD 建议和 SGX 上市规则时，本次会议为董事会推动可持续发展合规并将 ESG 因素纳入其业务战略奠定

了基础。 

 

第五天 九月二十七日 
 

 

9.00am 

9.05am 

主题介绍 

可持续发展议程 

9.20am       治理和董事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何智权先生 

10.30am       休息  

10.50am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TCFD) 

11.20am       新交所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和气候相关披露的上市规则   

11.50 am      座谈会 

  1.00pm       结束 

 

 

 

 

 

 

 

 

 

  



 
 

 

 

 

 

黄温芳 

  

黄温芳是蓝钰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她于 1989 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学

士），并于 1990 年开始从事律师执业。她在 1996 便开始处理公司在新加坡证券

交易所上市（IPO）的法律工作。自 2000 起，她也开始向新加坡上市公司提供关

于上市手册及公司治理的法律咨询工作。在 2006 年， 她创办了蓝钰法律事务所，

专为准备在新加坡上市及已上市的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在设蓝钰法律事务所之前，

她是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从事在新加坡上市及提供关于上市手册及公司治理的法律工作。 

 

至今，她已处理超过 30家公司成功在新加坡上市的项目，其中为上市公司律师或为发行经理、承销

商的律师。同时，她也处理过上市公司反收购项目，合并与收购，股份配售，及其他与上市公司有

关的法律工作。 

 

 

许廷芳  

许廷芳律师于 1979 年毕业于新加坡大学法学院，并于同年加入新加坡国家法律

官员服务部，历任国家土地注册局副局长、法律援助局副局长。他是资深律师

亦为英国及新加坡仲裁学会之高级仲裁员并拥有中国法专业文凭。他目前是全

职仲裁员及调解员，也是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CIETAC)、北京仲裁委员会(BAC)、上海国际仲裁中心(SHIAC)、香港国

际仲裁中心(HKIAC),上海仲裁委员会(SHAC)，重庆仲裁委员会(CAC),武汉仲裁委员会(WAC)及海南国

际仲裁庭(HIAC)的仲裁员。许律师也是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的专家调解员及（中国）特使，他也是

新加坡调解中心的合格调解员。许律师以中文及英文发表了许多裁决书。许律师所处理之法庭诉讼

案，包括董事职责案，已有多项被收录于新加坡法律案例报告书内。许律师是中国-新加坡争端解决

联合机制工作组的专家团成员。他也是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许律师多年来经常受邀讨论有关《董

事职责和公司治理》的法律问题并多次在新加坡董事学会和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在新加坡、北京、上

海、深圳、青岛及厦门举办的研讨会发表演讲。 

 

 

 

沈碧虹 

 

沈碧虹女士任职于新交所监管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上市持续监管部主

任，负责监督新交所上市公司遵守上市规则。她所领导的上市持续监

管团队的职能包括对上市公司遵守新交所持续上市义务的监督，以及

对凯利板保荐人的监管。作为新交所监管公司的高级主管，在关于新

交所监管公司履行前端监管职能，审批上市公司所提交的相关申请方

面，她的观点备受重视。她经常在各种公司治理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并为提高资本市场专业人士的整体水平做出了贡献。  

 
 

  
 

 



 
 

 

 

谢锦发 

 

谢锦发律师在亚太区域具有丰富的商业交易、融资和纠纷解决经验，他经常为客

户提供广泛的法律咨询，包括公司治理以及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私有化、第二

和两地上市等。因其法律敏锐性、商业洞察力和对区域的深刻了解，广受客户好

评，并被众多法律刊物列为“杰出律师”、“精英律师”、“最佳律师”及“领

军律师 ”。 

 

 

 

冼明 

 

冼明1985 年毕业于中国大连交通大学内燃机车专业，1989 年攻读北京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分别获得工学士和经济学士学位。2003-2005 年就

读于挪威管理学院并获得变化管理硕士学位。 

 

冼明一直供职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2001 年开始工作于中化集团控股的上市公

司中化国际（sh 600500），公司业务包括石油化工贸易及分销业务，化工品船

队运营，天然橡胶全产业链运作及农业化学品生产。 冼明先后担任中化国际的

董事及常务副总，创建了中化国际新加坡公司并担任第一任董事总经理。在中化国际并购新加坡上

市公司GMG 环球后，出任董事长，后任公司CEO, 代表公司管理新交所相关事宜。GMG 环球已纳入合

盛成为全球最大天然胶供应商。 新加坡期间，冼明也负责并购业务的整合和继续高速发展天然橡胶

业务 - 并购东南亚地区的橡胶加工厂及在非洲实现新的合作项目。经中化集团的提名，冼明于2011 

年出任中化和荷兰皇家帝斯曼的医药合资公司的首席战略官，承担新业务发展及中国抗生素发展项

目。 

 

冼明的主要工作聚焦在公司治理，包括新加坡GMG 环球公司的董事会及其委员会的完善和管理, 在

上海中化国际的内控体系建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建设和管理以及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等。 

冼明还主要负责过战略项目管理， 政府关系管理、投资和投资人管理等工作。2019年开始，冼明在

中国中化公司总部工作，负责管理学院的内训工作。 

 

冼明的母语为汉语。由于常年在海外工作，英文也是其工作语言。 

 

 

吕玲玲 

 

吕玲玲现任淡马锡旗下一家上市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兼董秘。主管公司和集团

的董事会和法律事务(包括战略投资决策；风控和公司治理；管理章程、规章

制度等有关企业行为的规范性文件和经济合同；处理保险、可持续发展、商

标、专利、企业公关和投资人有关事宜；代理诉讼；开展法律方面与合规的

培训咨询等), 直接对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负责。她之前是中化国际在新上市

子公司和国贸集团的法律部负责人和董秘。 

  

吕律师在 1994 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士）后开始执业，是位资深律师。也曾在 2003 年考

获南京大学的翻译专业学位。她热衷于法律和治理知识的传承，不仅参与新加坡董事协会（SID）和

新交所的培训工作，也于 2017 年与同僚出版了国际特许董秘和行政人员专业教科书，即《新加坡

董秘义务和工作指南》。吕律师是新加坡标准理事会 TC262 (ISO 31000)委会的成员，也是国际律师

协会（IBA）和 SID 的院士。 

  



 
 

 

 

 

 

何智权 

 

何智权是德勤的合伙人，并担任亚太区和东南亚可持续发展性与气候变化鉴

证服务领导合伙人。他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拥有 20 年的经验，并为客户提供

专业服务，包括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他现在亦负责德勤在亚太

地区的 ESG 的服务推进。他在可持续性领域担任多个职位，包括新加坡可持

续发展报告咨询委员会、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协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

积极推动气候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在加入德勤之前，他在一家国际专业公司

的中国分部担任合伙人 8 年，并在一家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担任中国区总监 10 年。此外，

他亦积极参与地区的可持续教育工作，与教育机构合推动开发项目，包括担任新加坡理工学院可持

续教育行业咨询委员会成员，以及香港管理专业协会全球 ESG 教育与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他

亦是一名在公司治理和 ESG 方面专攻的博士候选人。 

 

   

  
唐永安 

 

唐永安先生为新加坡交易所监管公司（新交所监管公司）的上市政策和产品

审核主管，并同时担任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办公室主管。新交所监管公司是新

加坡交易所的全资子公司，负责交易所的所有前端监管职能。唐先生的职责

包括上市政策的制定、证券产品的准入、监管领域内可持续发展事宜的协调，

以及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提倡。唐先生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以及

新加坡律师资格。此外，唐先生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

研究所的咨询委员会会员，全球契约新加坡网络管理委员会会员，以及新加坡董事学会的环境、社

会及治理委员会会员。 

 

 

黄振川 

 

黄振川先生是一名商业管理顾问，也是中小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倡导

者。作为 奥利雅集团的执行董事和维聚集团的董事，他负责监督可持续性、

企业战略和财务以及业务重组等领域的重大举措。他咨询领域包刮但不限于

国际贸易、供应链重组项目、企业与项目融资、和可持续性的业务发展。黄

先生还是亚洲风险投资慈善网络的亚非影响力投资奖学金计划的成员，该计

划由奥本海默世代基金会支持。 

 


